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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二)課程實施單位與對象 □班級 □班群□學年■其他：全校低中高年級 /對象年級學生 

(三)參與學生人數 148 人 

(四)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山野探索□休閒遊憩□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職涯探索□海洋體驗□城鄉共學□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五)實施地點 
□跨縣市、■在地 

地點：日月潭 

二、 計畫理念與目標 

一、計畫理念 

(一)利用戶外教育 ，讓學生認識南投縣不同鄉鎮的環境形成不同風貌，各鄉鎮都有很多豐富

的教學資源，因此為了增強教學內容，增進兒童戶外體驗學習課程，我們計畫走出教室，遊

學本縣鄰近鄉鎮，增進學生自然與人文的關懷以及愛護家鄉的情操 。 

(二)與學校課程作結合，例如低年級著重於學生的五感教育，讓他們去看與學校課程作結合，

例如低年級著重於學生的五感教育，讓小朋友用心「看」日日月潭山光景色月潭山光景色，

用心「聽」蟲鳴鳥叫，用心「聞」野花薑等戶外的味道；中年級結合社會領域認識家鄉與產

業，結合自然領域認識水資源與環境保護議題；高年級結合社會領域認識盆地地形，了解盆

地形成原因，以及原住民族(邵族)的歌舞與祭祀文化等，加深加廣學習歌舞與祭祀文化等課

程。 

二、計畫目標 

(一)學校行政 

1.活動前：依據組織分工建置完整機制，並能符合需求。 

2.活動中：能依據預期規劃有效執行。 

3.活動後：檢視活動價值，達成教育目的，為後續活動提供永續的養分。 

(二)教師專業 

1.活動前：依據組織分工，確保教師的角色與任務。 

執行單位 縣立忠孝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陳俊杰    職稱：老師     電話：（公）049-2931582      

手機：0975794536      E-mail：basil.gra@gmail.com            

計畫名稱 走讀水沙連 



2.活動中：能確實落實教師專業發展於本活動中的任務。 

3.活動後：檢視活動成果，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 

(三)學生學習 

1.活動前：依據課前宣導與注意事項，準備活動所需物品與先備知識。 

2.活動中：搭乘交通工具能注意安全規範。遊學向山到朝霧的步道，水蛙到伊達邵的步道，

認識日月潭之美與潭畔植物及生態。能勇於挑戰自我，學習互助。 

3.活動後：能寫出或說出活動心得與回饋，了解課程內容的多樣性。  

 

三、 課程規劃與運作 

(一) 課前預備 

一、介紹日月潭特有地形景觀、向山到朝霧的步道、水蛙到伊達邵的步道。 

二、說明各年段的學習目標與任務，讓學童對本次戶外教育的目的與意義具

備正 

確的觀念。 

三、行前安全、秩序與禮節等提醒。 

 

(二) 課中學習 

一、低年級：五感教育。 

(一)用心「看」：日日月潭山光景色月潭山光景色。 

(二)用心「聽」：蟲鳴鳥叫。 

(三)用心「聞」：野花薑等戶外的味道。 

二、中年級：低年級學習內容與以下內容。 

(一)社會領域認識家鄉與產業。 

(二)自然領域認識水資源與環境保護議題。 

三、高年級：低中年級學習內容與以下內容。 

(一)社會領域認識盆地地形，了解盆地形成原因。 

(二)原住民族(邵族)的歌舞與祭祀文化等，加深加廣學習歌舞與祭祀文化等

課程。 

 

(三) 課後反思 

一、活動前上課表現。(20%) 

二、活動時團隊表現。(30%) 

三、活動後教師引導學童寫學習單，以紀錄的方式，寫出所有過程與自身心

得等，並在老師的指導下寫出一篇文章。(50%)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一、體能：隨時注意學生體力狀況和補充水份。 

二、態度：活動中以安全為主，事前先告知活動細節。 

三、知識：告知學生定向活動場域的天候和地形的潛在風險和防範措施。 

四、裝備：夠用的換洗衣物、合適的鞋子、雨具、急救處理包。 

五、技能：提醒學生運用與判讀離線地圖課程之重要性，以免定位判斷錯誤，造成危險。 



六、安全管理分工執掌： 

  
 

  



表 4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縣立忠孝國小 

計畫名稱：走讀水沙連 

計畫期程：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38,016 元，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31,934 元，自籌款：6,082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0   

代課(鐘點)費  0   

講座鐘點費  0   

印刷費  0   

膳費  0   

交通費 7,500 4 30,000 
遊覽車接送學童方便活動進

行。 

場地費  0   

住宿費  0   

保險費 42 148 6,216 學童旅遊平安險 

雜支 1,800 1 1,800 停車費、司機午餐等。 

小  計     38,016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優質路線(每校最高補

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

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

為限)，請依據課程需求

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合   計     38,016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金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84％】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

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學習單 備註：各年段學習單。








